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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雲林縣選舉委員會第五0二次委員會議紀錄 
 

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31日(星期三)上午9時30分 

地    點：本會2樓會議室 

主   席：沈委員松地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良壽 

          (曾主任委員因公務請假，會議由委員互推沈委員松地主持)  

出席委員：沈委員松地、杜委員明山、林委員俊欽、陳委員秀

月、許委員展榮、黃委員河淇、鄭委員志雄、歐委

員啟訓 

請假委員：曾主任委員元煌、張委員智學、張委員杰欽 

列席人員：陳總幹事良駿、王副總幹事清忠、陳組長昭如、吳

組長秀蕙、林主任良壽 

 

甲、報告事項 

一、宣讀本會第五0一次委員會議紀錄。  

    決定：紀錄確認。 

 

二、各組室報告 

   第一組 

    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案由：有關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    說明： 

        一、公告成立:1案。黃士修所提「您是否同意核四啟封商

轉發電」全國性公民投票案，於108年12月13日公告第

17案成立。 

        二、查對連署人名冊階段3案。 

      (一) 林為洲所提「反萊豬顧食安」全國性公民投票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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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3月9日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連署人名冊，中央

選舉委員會依連署人戶籍所在地，交由各該直轄市、

縣(市)之戶政事務所辦理查對，應於5月8日前完成

連署人查對。 

      (二) 江啟臣所提「公投綁大選」全國性公民投票案，於

3月9日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連署人名冊，中央選

舉委員會依連署人戶籍所在地，交由各該直轄市、

縣(市)之戶政事務所辦理查對，應於5月8日前完成

連署人查對。 

      (三) 潘忠政所提「珍愛藻礁」全國性公民投票案，於3

月18日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連署人名冊，中央選

舉委員會依連署人戶籍所在地，交由各該直轄市、

縣(市)之戶政事務所辦理查對，應於5月17日前完

成連署人查對。 

    決定：洽悉。 

 

    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案由：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連署人名冊查對作業本縣辦理

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  說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10年 3月 9日中選綜字第

1103050116、1103050118、1103050140號函辦理。 

    二、連署人名冊查對作業: 

      (一) 林為洲所提「反萊豬顧食安」全國性公民投票案，

於3月9日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連署人名冊，中央

選舉委員會依連署人戶籍所在地，交由各該直轄市、

縣(市)之戶政事務所辦理查對，本縣計有11550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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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規定應於5月8日前完成連署人查對，為確實管控

查對進度，本會應於4月8日及4月28日填具「連署人

名冊查對進度表」向中央選舉委員會回報查對進度。 

      (二) 江啟臣所提「公投綁大選」全國性公民投票案，

於3月9日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連署人名冊，中央

選舉委員會依連署人戶籍所在地，交由各該直轄市、

縣(市)之戶政事務所辦理查對，本縣計有155246份，

依規定應於5月8日前完成連署人查對，為確實管控

查對進度，本會應於4月8日及4月28日填具「連署人

名冊查對進度表」向中央選舉委員會回報查對進度。 

      (三) 潘忠政所提「珍愛藻礁」全國性公民投票案，於3

月18日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連署人名冊，中央選

舉委員會依連署人戶籍所在地，交由各該直轄市、

縣(市)之戶政事務所辦理查對，本縣計有10331份，

應於5月17日前完成連署人查對，為確實管控查對進

度，本會應於4月16日及5月7日填具「連署人名冊查

對進度表」向中央選舉委員會回報查對進度。 

    三、檢陳林為洲所提「反萊豬顧食安」、江啟臣所提「公投

綁大選」及潘忠政所提「珍愛藻礁」公投案連署人名

冊雲林縣各鄉鎮市數量統計表各1份。 

    決定：洽悉。 

 

   第四組 

    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案由：本會辦理罰鍰案件執行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    說明： 

        一、按各級選舉委員會辦理罰鍰案件執行事項處理要點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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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點規定，「罰鍰案件之執行，裁罰機關應指定人員，

將執行情形逐案記載於管制表，每年至少應提委員會

或其他業務會報二次。」 

        二、查本會目前無列管之罰鍰案件。(詳會議資料頁16 ) 

    決定：洽悉。 

 

乙、討論事項： 

    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第一組 

    案由：有關古坑鄉公所函報第605及608投開票所設置地點擬

變更一案，提請審議。 

    說明： 

        一 、 依 據 古 坑 鄉 公 所 110 年 3 月 10 日 古 鄉 民 字 第  

1100003954號函辦理。 

        二、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委選舉，古坑鄉設置有

29個投開票所，編號自581至609。第605號設置於華南

實驗國民小學教室（地址：古坑鄉華南村華南28號），

本年3月15日本會會同鄉公所及村幹事人員至實地了解，

據校長所稱，110年5至8月份因該校區水溝整修，整修

中恐影響整個選舉人進出之安全，因此第605號投開票

所設置地點，另擇於華南社區活動中心（地址：古坑

鄉華南村華南28號）辦理，至於608投開票所設置地點，

原來設置在樟湖村活動中心（地址：古坑鄉樟湖村4鄰

石橋2-1號），因該社區活動中心本年5至8月份辦理整

修之故，因此，該第608號投開票所設置地點，亦另擇

於樟湖國小舊校區長青食堂（地址：古坑鄉樟湖村2鄰

樟湖28號）辦理，是否可行，提請審議。 
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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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丁、散會（同日上午10時0分） 


